
贵医服办﹝2023﹞1号
关于印发贵池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

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现将《贵池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贵池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5月5日

贵池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工作方案

为深化省委“一改两为”工作部署，完善我区医疗保障经办业务服务体系，建成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城乡一体、全面覆盖的医保公共服务网络，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20〕5号）、《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皖发〔2020〕27号）、《池州市“15分钟医保服务圈”暨市级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示范点建设方案》（池医服组〔2020〕1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保障服务的决策部署，坚持聚焦群众医保需求，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协调、资源整合，全力构建功能齐全、办事便捷、服务优质、管理有序、群众认可的“15分钟医保服务圈”，推动医保服务下沉乡镇（街道）、村（社区），提高基层群众医保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实现医保公共服务“就近办”“便捷办”“规范办”“精准办”，持续打造高效便民的医保服务品牌，不断提升医保公共服务精细化管理水平。

二、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医保公共服务清单和办事指南为标准，以解决群众办理医保公共服务痛点、难点、堵点为着力点，着力构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将适合基层办理的服务下放至乡镇（街道）、村（社区）一级，逐步增加基层可办服务事项，畅通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人民群众能在“家门口”体验到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保障服务，增强参保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2023年8月底，建成市级镇（街道）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示范点3个、村（社区）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示范点7个。

——2023年11月底，完成8个镇（街道）及97个村（社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镇（街道）覆盖率达到40%，村（社区）覆盖率达到30%。

——2024年10月底，实现20个镇（街道）、220个村（社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全覆盖，基层医保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一体化、便利化水平明显提升。

具体目标计划实施见附件4：《贵池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镇（街道）、村（社区）创建完成时间进度表》

三、主要内容

(一)推进基层医保公共服务网络建设

1.坚持典型引路，发挥示范带动。按照“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的思路，选择牛头山镇、梅街镇、唐田镇为市级示范镇，首批启动；选择牛头山镇木闸社居委、牛头山镇宝赛村、梅街镇潘桥村、梅街镇刘街社居委、唐田镇吴田社居委、唐田镇尚书村、清溪街道齐山社区7个村作为市级基层医保服务示范点，同步纳入首批建设。其中，牛头山镇4月底前完成建设，其他市级示范点镇、村级服务窗口建设于8月底前全面完成。

2.坚持全面覆盖，分批推进落实。各镇街根据本地区经济状况、行政区划、人口规模等实际情况，对照“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标准，整合现有镇(街道)、村（社区）医保公共服务资源、人员和设施，依托镇(街道)为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合理配备专(兼)职医保服务人员，建设规模合理、服务事项清晰、功能定位明确的镇(街道)、村（社区）医保公共服务平台，为参保群众提供稳定、高效、便捷的医保公共服务。基层医疗保障服务场所建设做到布局合理，服务设施齐全，服务标识规范，服务网络畅通。到2023年11月底，牛头山镇、梅街镇、唐田镇完成下属其他29个村（社区）医保服务下沉标准化建设；同时秋江街道、清风街道、墩上街道、殷汇镇、棠溪镇要同步完成5个镇（街道）级、62个村（社区）级两级医保服务下沉标准化建设。2024年4月底，其它12个镇（街道）要完成医保服务下沉标准化建设，其下属123个村（社区）于2024年10月前完成医保服务窗口建设，真正实现全区所有镇（街道）、村(社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医保公共服务全覆盖。

(二)推进基层医保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1.坚持宜放则放，推动服务下沉。实行基层医保公共服务事项清单标准化管理，综合考虑医保业务实际，在28项医保服务事项清单中选择“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等10项作为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具体见附件2），明晰基层医疗保障服务工作内容职责。

2.坚持公开透明，统一服务规范。全面落实医保政务服务“六统一”和“四最”要求，规范医保公共服务事项办理，加强医保经办服务窗口行风建设，为群众提供更好办事环境，提高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

3.坚持统筹推进，提升综合效能。协助推动医保政策、医保改革在基层落地落实，主动开展医保政策宣传，不断延伸拓展服务功能，让参保群众充分享受医保改革红利。

(三)建立健全基层医保公共服务长效保障机制

1.坚持一体谋划，加强投入保障。各镇、街道要将镇(街道)、村(社区)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纳入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进行一体谋划，合理安排相应资金，统筹保障“15分钟医保服务圈”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运行服务。

2.坚持人岗相适，强化队伍建设。各镇、街道要按照与承担的基层医保公共服务要求相适应的原则，配备专（兼）职医保人员。区医保局要加强业务指导与培训，确保医保服务事项“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持续推动基层医保公共服务人员配备更加合理、结构不断优化、队伍长期稳定，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提升。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由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各有关部门和镇、街道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各地要切实加强对“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便民服务政策的宣传，提升参保群众对医保便民服务的知晓率、使用率和满意度。

(二)加强要素保障。“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是我区深化“一改两为”的具体举措。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强化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坚持因地制宜，落实场地、人员、设施配备等要素保障，区医保局要加强业务培训与指导工作，确保各项建设任务按既定时间表、路线图有序推进落实。

(三)加强督查考核。“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达标覆盖率纳入区政府对各镇街医疗保障事业发展年度考核内容。区医保局要加强对各地“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工作的督查考核，对各地服务网络建设、人员配备、服务开展情况等开展督促指导和检查评估，对工作推进、创新举措、工作经验、成果展示及工作建议等情况适时通报，确保建设实效。

附件：1.市级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示范点建设标准（试行）

2.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点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3.市级“15分钟医保服务圈”示范点申报表

4.贵池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镇（街道）、村

（社区）创建完成时间进度表

附件1
市级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示范点标准（试行）
为大力推进医疗保障服务下沉，实现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全覆盖，加强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示范点建设，制定如下标准。

一、建设范围

依托乡镇（街道）、村（社区）设立建设，接受市、县（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业务指导与监督，承担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经办事务和社会服务职责的基层服务网点。

二、建设标准

坚持市级统筹、县域负责，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原则，根据各地经济状况、行政区划、人口规模等因素，综合评判、统筹规划、科学论证，因地制宜按需整合现有资源、人员、设施，加强基层医保经办服务能力建设，推进医保经办服务纳入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建设规模合理、层级清晰、功能定位明确的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网点，实现医保便民服务乡镇（街道）、村（社区）就近办理。

（一）硬件标准

1.建设场所。应建在辐射能力较强、交通相对便利、群众办事方便的地方，通过整合现有服务设施和资源，符合集中式、开放式工作环境要求，为办事群众提供“一门进、一站式”服务。

2.宣传标识。应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设置必要的宣传标识，

有条件的地方配备多媒体屏幕等方式进行宣传，方便参保人员及时了解医疗保障政策和服务事项相关内容。

3.服务窗口。应根据服务对象的流量变化，合理配备并动态调整窗口数量。

4.服务网络。应配备医保业务相关设备连接医保核心业务区网络，确保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示范点能及时登陆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为实现信息共享、业务协同，方便群众在线查询、申办事项提供基础支撑。对具备网上办理条件的政务服务事项，及时开通申办入口，完善网办业务流程，提高网上办理深度。

（二）服务标准

1.服务方式。基层服务网点以提供窗口服务为主、自助服务为辅的服务形式，向参保人员提供柜台服务和由服务对象自助获取的服务。提供接待办事群众、宣传解读医保政策、普及医保政策法规及帮办代办等服务。

2.服务事项。规范事项进驻。按照“能放必放、应放尽放”的要求，明确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点办理的服务事项，原则上应承担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中30%以上的服务事项，同步规范线上（含移动终端）办理事项，确保可由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点受理、办理的服务事项全部下沉进驻。

3.服务流程。根据省级办事指南规范服务流程，明确事项名称、办理材料、办理时限、办理环节、服务标准等基本内容。做好服务信息公开，通过多种形式及时公开公示事项清单、服务指南、工作制度等服务信息。线上线下办事指南和服务栏目要保持标准一致、信息准确、方便实用。

4.服务人员。服务人员由乡镇（街道）统一管理，并接受市、县（区）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业务指导与监督。服务人员应具备满足服务岗位需求的业务知识、服务技能，乡镇（街道）由1名分管医保工作的领导统筹组织本辖区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示范点有关工作，村（社区）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网点应明确1名专（兼）职医保服务人员1名。

5.服务制度。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目标要求，不断健全完善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限时办结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帮办代办制度等服务制度，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并通过自我评价、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第三方评价或多方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强化评价、反馈、整改、监督全程流程衔接，助推医保服务提质增效。

（三）管理标准

1.财经纪律。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无违规使用财政补助资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医疗救助基金或违反法律法规挪作其他用途的行为。无通过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上述资金的情形。凡出现相关问题的，实行一票否决，不得定为示范点。

2.信息上报。要自觉接受上级医保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定期上报业务办理、政策宣传、问题收集等工作信息，重大、突发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并及时续报进展情况。

3.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医保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专网专机专用”。切实加强终端安全管理、系统账号和密码管理、电子邮件系统安全防护、数据安全管理等工作。严格执行信息保密制度，确保参保人员信息安全。

附件2
医疗保障基层服务点经办政务服务

事项清单
1.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2.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3.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
4.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5.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6.异地转诊人员备案
7.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
8.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
9.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
10.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

附件3
市级“15分钟医保服务圈”示范点申报表
填报单位：
	申请单位
	
	地址
	 

	主管部门
	

	场所面积
	 
	室内面积
	 

	医保窗口数
	 
	专兼职人员数
	 

	联系人
	 
	电话
	 

	基本情况（不超过500字）
包括基本情况、场所、软硬件条件、人员情况及公共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示范点创建计划（不超过500字）


	县(区)医疗保障局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贵池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镇（街道）、

村（社区）创建完成时间进度表
	序号
	镇（街道）
	计划完成时间
	村（社区）
	计划完成时间

	1
	牛头山镇
	2023年4月
	滨江社区
	2023年11月

	
	
	
	牛头山村
	2023年11月

	
	
	
	观山村
	2023年11月

	
	
	
	长林村
	2023年11月

	
	
	
	宝赛村
	2023年8月

	
	
	
	万生村
	2023年11月

	
	
	
	万子村
	2023年11月

	
	
	
	前江村
	2023年11月

	
	
	
	杨店村
	2023年11月

	
	
	
	惠民村
	2023年11月

	
	
	
	姥山社区
	2023年11月

	
	
	
	长丰社区
	2023年11月

	
	
	
	木闸社区
	2023年8月

	2
	梅街镇
	2023年8月
	梅街村
	2023年11月

	
	
	
	峡川村
	2023年11月

	
	
	
	桃坡村
	2023年11月

	
	
	
	铺庄村
	2023年11月

	
	
	
	乌石村
	2023年11月

	
	
	
	姚街村
	2023年11月

	
	
	
	太平村
	2023年11月

	
	
	
	长垅村
	2023年11月

	
	
	
	源溪村
	2023年11月

	
	
	
	和平村
	2023年11月

	
	
	
	潘桥社区
	2023年8月

	
	
	
	刘街社区
	2023年8月

	3
	唐田镇
	2023年8月
	尚书村
	2023年8月

	
	
	
	石坡村
	2023年11月

	
	
	
	八一村
	2023年11月

	
	
	
	凤凰村
	2023年11月

	
	
	
	和平村
	2023年11月

	
	
	
	沙山村
	2023年11月

	
	
	
	四门村
	2023年11月

	
	
	
	扬名村
	2023年11月

	
	
	
	唐田社区
	2023年11月

	
	
	
	吴田社区
	2023年8月

	4
	秋江街道
	2023年11月
	三联村
	2023年11月

	
	
	
	莲台村
	2023年11月

	
	
	
	谷塘村
	2023年11月

	
	
	
	东埂村
	2023年11月

	
	
	
	万宝村
	2023年11月

	
	
	
	新河村
	2023年11月

	
	
	
	同心村
	2023年11月

	
	
	
	民生村
	2023年11月

	
	
	
	驻驾村
	2023年11月

	
	
	
	幸福村
	2023年11月

	
	
	
	普庆村
	2023年11月

	
	
	
	高脊岭社区
	2023年11月

	
	
	
	梅里社区
	2023年11月

	
	
	
	阮桥社区
	2023年11月

	5
	清风街道
	2023年11月
	府学社区
	2023年11月

	
	
	
	百荷园社区
	2023年11月

	
	
	
	沿江社区
	2023年11月

	
	
	
	翠百社区
	2023年11月

	
	
	
	汇景社区
	2023年11月

	
	
	
	城北社区
	2023年11月

	
	
	
	东湖路社区
	2023年11月

	6
	墩上街道
	2023年11月
	河口村
	2023年11月

	
	
	
	双河村
	2023年11月

	
	
	
	低岭村
	2023年11月

	
	
	
	永岭村
	2023年11月

	
	
	
	团结村
	2023年11月

	
	
	
	罗城村
	2023年11月

	
	
	
	石铺村
	2023年11月

	
	
	
	龙池村
	2023年11月

	
	
	
	许桥村
	2023年11月

	
	
	
	茅坦村
	2023年11月

	
	
	
	山湖村
	2023年11月

	
	
	
	香山村
	2023年11月

	
	
	
	步岭村
	2023年11月

	
	
	
	塔山村
	2023年11月

	
	
	
	墩上社区
	2023年11月

	7
	殷汇镇
	2023年11月
	旧溪村
	2023年11月

	
	
	
	灌口村
	2023年11月

	
	
	
	长庄村
	2023年11月

	
	
	
	沧埠村
	2023年11月

	
	
	
	石城村
	2023年11月

	
	
	
	五里村
	2023年11月

	
	
	
	马草深村
	2023年11月

	
	
	
	肖滩村
	2023年11月

	
	
	
	联丰村
	2023年11月

	
	
	
	龙山村
	2023年11月

	
	
	
	河东村
	2023年11月

	
	
	
	杨桥村
	2023年11月

	
	
	
	龙庄村
	2023年11月

	
	
	
	殷汇村
	2023年11月

	
	
	
	读山村
	2023年11月

	
	
	
	东溪村
	2023年11月

	
	
	
	汇丰村
	2023年11月

	
	
	
	殷汇社区
	2023年11月

	8
	棠溪镇
	2023年11月
	曹村村
	2023年11月

	
	
	
	双合村
	2023年11月

	
	
	
	花庙村
	2023年11月

	
	
	
	百安村
	2023年11月

	
	
	
	东山村
	2023年11月

	
	
	
	西山村
	2023年11月

	
	
	
	石门村
	2023年11月

	
	
	
	棠溪社区
	2023年11月

	9
	清溪街道
	2024年4月
	清溪社区
	2024年10月

	
	
	
	永明社区
	2024年10月

	
	
	
	翠屏苑社区
	2024年10月

	
	
	
	陵阳社区
	2024年10月

	
	
	
	联盟社区
	2024年10月

	
	
	
	南湖社区
	2024年10月

	
	
	
	齐山社区
	2023年8月

	
	
	
	碧岩社区
	2024年10月

	
	
	
	白沙社区
	2024年10月

	
	
	
	顺利社区
	2024年10月

	10
	池阳街道
	2024年4月
	秀山社区
	2024年10月

	
	
	
	古舜社区
	2024年10月

	
	
	
	烟柳园社区
	2024年10月

	
	
	
	南馨园社区
	2024年10月

	
	
	
	清风社区
	2024年10月

	
	
	
	秋江社区
	2024年10月

	11
	秋浦街道
	2024年4月
	翠微社区
	2024年10月

	
	
	
	月亮湖社区
	2024年10月

	
	
	
	孝肃社区
	2024年10月

	
	
	
	湖心社区
	2024年10月

	
	
	
	九华社区
	2024年10月

	12
	杏花村街道
	2024年4月
	杏花村社区
	2024年10月

	
	
	
	城西社区
	2024年10月

	
	
	
	池口社区
	2024年10月

	
	
	
	孔井社区
	2024年10月

	
	
	
	杜坞社区
	2024年10月

	
	
	
	长岗社区
	2024年10月

	
	
	
	十里社区
	2024年10月

	13
	里山街道
	2024年4月
	象山村
	2024年10月

	
	
	
	新华村
	2024年10月

	
	
	
	晓岭村
	2024年10月

	
	
	
	里山村
	2024年10月

	
	
	
	杨街村
	2024年10月

	
	
	
	元四村
	2024年10月

	
	
	
	白洋村
	2024年10月

	
	
	
	合兴村
	2024年10月

	
	
	
	双河村
	2024年10月

	
	
	
	解放社区
	2024年10月

	14
	江口街道
	2024年4月
	锦秀苑社区
	2024年10月

	
	
	
	永兴社区
	2024年10月

	
	
	
	查村社区
	2024年10月

	
	
	
	江口社区
	2024年10月

	
	
	
	三范社区
	2024年10月

	
	
	
	同义社区
	2024年10月

	
	
	
	大兴社区
	2024年10月

	
	
	
	先进社区
	2024年10月

	15
	涓桥镇
	2024年4月
	桂畈村
	2024年10月

	
	
	
	紫岩村
	2024年10月

	
	
	
	涓桥村
	2024年10月

	
	
	
	三友村
	2024年10月

	
	
	
	新桥村
	2024年10月

	
	
	
	普丰村
	2024年10月

	
	
	
	七一村
	2024年10月

	
	
	
	凉亭村
	2024年10月

	
	
	
	叶管村
	2024年10月

	
	
	
	乐岭村
	2024年10月

	
	
	
	四联村
	2024年10月

	
	
	
	联合村
	2024年10月

	
	
	
	涓桥社区
	2024年10月

	16
	乌沙镇
	2024年4月
	新庄村
	2024年10月

	
	
	
	联庄村
	2024年10月

	
	
	
	新义村
	2024年10月

	
	
	
	双塘村
	2024年10月

	
	
	
	莲花村
	2024年10月

	
	
	
	灯塔村
	2024年10月

	
	
	
	李阳村
	2024年10月

	
	
	
	龙干村
	2024年10月

	
	
	
	联村村
	2024年10月

	
	
	
	丰庄村
	2024年10月

	
	
	
	横塘村
	2024年10月

	
	
	
	红庄村
	2024年10月

	
	
	
	乌沙社区
	2024年10月

	
	
	
	晏塘社区
	2024年10月

	17
	牌楼镇
	2024年4月
	竹溪村
	2024年10月

	
	
	
	牌楼村
	2024年10月

	
	
	
	佳山村
	2024年10月

	
	
	
	济公村
	2024年10月

	
	
	
	丰收村
	2024年10月

	
	
	
	青山村
	2024年10月

	
	
	
	神山村
	2024年10月

	
	
	
	穿山村
	2024年10月

	
	
	
	兰山村
	2024年10月

	
	
	
	大山村
	2024年10月

	18
	马衙街道
	2024年4月
	南星社区
	2024年10月

	
	
	
	碧山社区
	2024年10月

	
	
	
	杨安社区
	2024年10月

	
	
	
	灵芝村
	2024年10月

	
	
	
	金山村
	2024年10月

	
	
	
	马衙村
	2024年10月

	
	
	
	童铺村
	2024年10月

	
	
	
	大路村
	2024年10月

	
	
	
	茶山村
	2024年10月

	
	
	
	滨河社区
	2024年10月

	
	
	
	峡山社区
	2024年10月

	19
	梅龙街道
	2024年4月
	新龙村
	2024年10月

	
	
	
	双岭村
	2024年10月

	
	
	
	祠堂村
	2024年10月

	
	
	
	胜利村
	2024年10月

	
	
	
	双惠村
	2024年10月

	
	
	
	大同村
	2024年10月

	
	
	
	桐梓山村
	2024年10月

	
	
	
	双湖村
	2024年10月

	
	
	
	建华村
	2024年10月

	
	
	
	中梅村
	2024年10月

	
	
	
	郭港社区
	2024年10月

	
	
	
	观前社区
	2024年10月

	
	
	
	园林社区
	2024年10月

	
	
	
	新湖社区
	2024年10月

	
	
	
	梅龙社区
	2024年10月

	
	
	
	钱溪社区
	2024年10月

	20
	梅村镇
	2024年4月
	必胜村
	2024年10月

	
	
	
	中新村
	2024年10月

	
	
	
	霄坑村
	2024年10月

	
	
	
	梅山村
	2024年10月

	
	
	
	黄田村
	2024年10月

	
	
	
	栗坑村
	2024年10月

	
	
	
	十字村
	2024年10月

	
	
	
	檀林村
	2024年10月

	
	
	
	长山村
	2024年10月

	
	
	
	珍溪村
	2024年10月

	
	
	
	杨棚村
	2024年10月

	
	
	
	新村社区
	2024年10月

	
	
	
	高坦社区
	2024年10月



